
慈濟大學教師評鑑辦法
111 年12 月23 日第117 次校務會議

修正通過

醫學院 陳宗鷹





110 學年醫學院未通過教師評鑑之教師(共26位)

臨床學科教師 11位

2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 教授

3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 教授

4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 助理教授

5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 助理教授

6 醫學院 醫學系外科 副教授

7 醫學院 醫學系外科 副教授

8 醫學院 醫學系外科 助理教授

9 醫學院 醫學系放射線醫學科 副教授

10 醫學院 醫學系放射線醫學科 講師

11 醫學院 醫學系精神醫學科 助理教授

12 醫學院 醫學系精神醫學科 助理教授



教學：同時符合以下三項規定者為通過：

一、教學時數：教師教學時數需達校定標準
之70%。【由教務處提供】

二、教學滿意度：教師教學滿意度達3.9（含）
以上。【由教務處提供】

三、專業成長：符合本校「協助教師整體發
展辦法」第四條教師專業成長規定。【由教
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提供】(每學年至少三
次或每學年至少4小時)



研究(單一項目或總積分)

(符合下列三個子項目之一
者為通過): 

(一)研究論文發表：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一
篇(含)以上之期刊論文，採計之期刊如下：

1.生醫研究領域：採計評鑑當年最新SCI、EI 或經
本校教師評鑑委員會認可之其他具審查制度之期刊。

2.人文社會研究領域：採計評鑑當年最新SSCI、
AHCI、TSSCI、THCI 或其他具審查制度之期刊。



(二)國科會、國衛院、中央研究院與慈濟研究合作計畫或
慈濟醫療志業跨院校合作研究計畫：

1.需以本校名義承接之國科會、國衛院、中央研究院與慈
濟研究合作計畫或慈濟醫療志業跨院校合作研究計畫一件
(含)以上。臨床教師之研究計畫經費需進本校或慈濟醫院。

2.國科會、國衛院僅採計主持人(共同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
不採計)。

3.中央研究院與慈濟研究合作計畫及慈濟醫療志業跨院校
合作研究計畫採計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

4.非屬研究屬性者不採計。

(三)技術移轉：需以本校名義簽署研究成果技術移轉，其
單件合約金額達100萬元(含)以上。

新增



(一)研究論文

每篇以『C(論文性質評分)×J(刊登雜誌評分)×A(作

者排名評分)』計算

• 修正排名領域為25%計6分

• 新增認列刊登雜誌







研究專業表現總積分
(二)專書論文、專書

專書論文、專書須為初版且有ISBN，作者欄內需印有本校校名之書籍
始得認列(翻譯著作不列計)

(三)專利、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研究計畫

1.專利(「專利權人」須為本校)，每件10分(若申請多國專利，每件新增一國，

加5分)。

2.技術移轉(以本校名義簽署研究成果技術移轉)，金額100萬元以下，每件核

予30分。

3.產學合作研究計畫(需以本校名義承接且透過本校研發處簽約)：

(1).金額達100萬元(含)以上，每件主持人50分，共同主持人30分，協同主持

人不採計。

(2).金額達50萬元(含)以上未達100萬元，每件主持人30分，共同主持人18分，

協同主持人不採計。

(3).金額50萬元以下，每件主持人15分，共同主持人9分，協同主持人不採計。



（四）研究計畫:

1.採計以本校名義名義承接之研究計畫及教學實

踐研究計畫(每年採計) ，每件主持人5分，共同主持

人3分，協同主持人不採計

2.本校個人型計畫(僅採計一年) ，每件3分

3.臨床教師之研究計畫經費需進本校或慈濟醫院。



輔導及服務：符合下列其中一個項目之
規定者為通過：

• 擔任校內委員會委員：兩學年總積分達20 分(含)以上

【註:各委員會每學年出席率達50％（含）以上者採計】

• 擔任導師且導師成效達60 分；或當選校、院級優良導師。

• 協助所屬單位推動重要服務工作【經單位主管同意後，

由教師評鑑委員會議認定】。

• 四、協助校級重要服務工作【由教師評鑑委員會議認

定】。



順利承擔專任教職!

通過專任教師評鑑!

感恩!


